汤阴县人民法院
关于认领涉案财物的公告

本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一批诈骗、敲诈勒索等案件的涉案财物（案件明细详见附表）无法联系到所有被害人或经通知被害人未认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五条之规定，望涉案财物的被害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持合法手续及身份证明到汤阴县人民法院领取，或者联系本院联系人办理领取事宜。
本公告一年内仍无人认领的，我院将依法对公告的涉案财物，上缴国库。
公告时间：2022年1月10日
联系人：王法官、张法官
联系地址：汤阴县政通路中段路北
联系电话：0372-6225766、0372-62228744

2022年1月10日


附表：涉案财物及所涉案件明细
	案号
	被告人
	案由
	发还金额
	被害人/领款人

	（2018）汤刑初字第37号
	唐永春
	诈骗罪
	7090元
	陈飞洋

	
	
	
	5990元
	邹志文

	
	
	
	3990元
	鲜海波

	
	
	
	5990元
	王海涛

	
	
	
	5990元
	车兆远

	
	
	
	500元
	夏泽源

	（2018）汤刑初字第36号
	陈梦莹
	诈骗罪
	10600元
	逯赛等人

	
	李阳
	
	12900元
	杨金岩等人

	
	翟文辉
	
	13400元
	李伟等人

	
	贾勇航
	
	26300元
	刘超等人

	（2021）汤刑初字第316、373号
	朱珂玉
	敲诈勒索罪
	500元
	陈春丽、边防、吴会涛、李仙、周心意、吴延秀、宋帅先、林会会等人

	
	邓森
	
	407元
	

	
	陈亚如
	
	3150元
	

	
	杨欣
	
	12125元
	

	
	韩山山
	
	14920元
	

	
	韩佳悦
	
	1000元
	

	
	李文静
	
	6324元
	

	
	解苗苗
	
	775元
	

	
	王雪纯
	
	1320元
	

	
	陈一洁
	
	8860元
	

	
	王浩燃
	
	897元
	

	
	李迎男
	
	10153元
	

	
	胡楠楠
	
	5400元
	

	
	蔡粉粉
	
	4240元
	

	
	于晓
	
	700元
	

	
	苏孟娇
	
	3297元
	

	
	路新只（路梦沙）
	
	6136元
	

	
	张杰
	
	947元
	

	
	杨赞甫
	
	1830元
	

	
	郭慧慧
	
	9274元
	

	
	翁洁
	
	4300元
	

	
	李月
	
	620元
	

	
	李路遥
	
	11708元
	

	
	马洲
	
	3040元
	

	
	岳鑫鑫
	
	7825元
	

	
	冯志伟
	
	19937元
	

	
	李盼盼
	
	25637元
	

	
	
	
	
	



